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簡字第323號

原      告  李宗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葉成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任職於法務部○○○○○○○○○○○○○

○），原告係嘉義監獄受刑人，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某日

約下午2時在嘉義監獄空中大學日間教室，被告竟基於公然

侮辱之犯意，使用嘉義監獄設備廣播：「3797肉圓仔會

客」，用以告知原告有家屬前來會客，造成當時在場約50名

受刑人哄然大笑，使原告甚感侮辱，依嘉義監獄收容人手冊

宣導，宜稱呼受刑人為「同學」，然被告竟以「肉圓仔」稱

呼原告，有戲笑原告身材肥胖之歧視意味，被告身為公職人

員並非原告朋友，其行為實屬不當亦傷害國家威信，因此造

成原告精神疾病加劇，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

償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

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

三、被告則以：原告僅空言指摘被告於111年11月期間以綽號稱

之，並無明確指出事實發生時點，顯與民法第197條所規範

知悉原則不符，且原告羅織本案並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其起

訴係基於惡意及不當目的，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理依據，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第8款之規定，

應裁定駁回。再者，被告從事矯正工作近20年，均秉持耐心

關懷受刑人，並以尊重溝通方式辦理矯正工作，原告所言內

容空泛或係陳述虛擬事實，在無具體客觀事證下，其所述自

屬無據等語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

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

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

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

參照）。

(二)原告主張被告曾於111年11月某日約下午2時，在嘉義監獄空

中大學日間教室，使用嘉義監獄設備廣播：「3797肉圓仔會

客」等情，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對上開事實負舉證責

任，而原告未對此舉證以實其說，尚難憑採。又縱使被告曾

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場合，以「肉圓仔」稱呼

原告，審酌十四工廠之組長與其他受刑人也曾經以「肉圓

仔」稱呼原告(見本院卷第65-66頁)，應認為是他人給原告

取的綽號，而無藉此羞辱或貶低原告的意思。原告雖因被如

此稱呼感到不快，惟「肉圓仔」一詞尚未達到貶低原告人格

的程度，難認原告之名譽、人格及在社會上之評價因此受到

貶抑。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

無理由，其進而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20萬元，即無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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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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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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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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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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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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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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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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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簡字第3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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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葉成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任職於法務部○○○○○○○○○○○○○○），原告係嘉義監獄受刑人，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某日約下午2時在嘉義監獄空中大學日間教室，被告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使用嘉義監獄設備廣播：「3797肉圓仔會客」，用以告知原告有家屬前來會客，造成當時在場約50名受刑人哄然大笑，使原告甚感侮辱，依嘉義監獄收容人手冊宣導，宜稱呼受刑人為「同學」，然被告竟以「肉圓仔」稱呼原告，有戲笑原告身材肥胖之歧視意味，被告身為公職人員並非原告朋友，其行為實屬不當亦傷害國家威信，因此造成原告精神疾病加劇，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
三、被告則以：原告僅空言指摘被告於111年11月期間以綽號稱之，並無明確指出事實發生時點，顯與民法第197條所規範知悉原則不符，且原告羅織本案並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其起訴係基於惡意及不當目的，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第8款之規定，應裁定駁回。再者，被告從事矯正工作近20年，均秉持耐心關懷受刑人，並以尊重溝通方式辦理矯正工作，原告所言內容空泛或係陳述虛擬事實，在無具體客觀事證下，其所述自屬無據等語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被告曾於111年11月某日約下午2時，在嘉義監獄空中大學日間教室，使用嘉義監獄設備廣播：「3797肉圓仔會客」等情，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對上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原告未對此舉證以實其說，尚難憑採。又縱使被告曾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場合，以「肉圓仔」稱呼原告，審酌十四工廠之組長與其他受刑人也曾經以「肉圓仔」稱呼原告(見本院卷第65-66頁)，應認為是他人給原告取的綽號，而無藉此羞辱或貶低原告的意思。原告雖因被如此稱呼感到不快，惟「肉圓仔」一詞尚未達到貶低原告人格的程度，難認原告之名譽、人格及在社會上之評價因此受到貶抑。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其進而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20萬元，即無依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簡字第323號
原      告  李宗原  


被      告  葉成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任職於法務部○○○○○○○○○○○○○○），原告係嘉
    義監獄受刑人，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某日約下午2時在嘉義
    監獄空中大學日間教室，被告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使用
    嘉義監獄設備廣播：「3797肉圓仔會客」，用以告知原告有
    家屬前來會客，造成當時在場約50名受刑人哄然大笑，使原
    告甚感侮辱，依嘉義監獄收容人手冊宣導，宜稱呼受刑人為
    「同學」，然被告竟以「肉圓仔」稱呼原告，有戲笑原告身
    材肥胖之歧視意味，被告身為公職人員並非原告朋友，其行
    為實屬不當亦傷害國家威信，因此造成原告精神疾病加劇，
    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
    幣（下同）2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
三、被告則以：原告僅空言指摘被告於111年11月期間以綽號稱
    之，並無明確指出事實發生時點，顯與民法第197條所規範
    知悉原則不符，且原告羅織本案並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其起
    訴係基於惡意及不當目的，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
    理依據，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第8款之規定，
    應裁定駁回。再者，被告從事矯正工作近20年，均秉持耐心
    關懷受刑人，並以尊重溝通方式辦理矯正工作，原告所言內
    容空泛或係陳述虛擬事實，在無具體客觀事證下，其所述自
    屬無據等語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
    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
    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
    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
    參照）。
(二)原告主張被告曾於111年11月某日約下午2時，在嘉義監獄空
    中大學日間教室，使用嘉義監獄設備廣播：「3797肉圓仔會
    客」等情，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對上開事實負舉證責
    任，而原告未對此舉證以實其說，尚難憑採。又縱使被告曾
    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場合，以「肉圓仔」稱呼
    原告，審酌十四工廠之組長與其他受刑人也曾經以「肉圓仔
    」稱呼原告(見本院卷第65-66頁)，應認為是他人給原告取
    的綽號，而無藉此羞辱或貶低原告的意思。原告雖因被如此
    稱呼感到不快，惟「肉圓仔」一詞尚未達到貶低原告人格的
    程度，難認原告之名譽、人格及在社會上之評價因此受到貶
    抑。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
    理由，其進而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20萬元，即無依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簡字第323號
原      告  李宗原  


被      告  葉成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任職於法務部○○○○○○○○○○○○○○），原告係嘉義監獄受刑人，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某日約下午2時在嘉義監獄空中大學日間教室，被告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使用嘉義監獄設備廣播：「3797肉圓仔會客」，用以告知原告有家屬前來會客，造成當時在場約50名受刑人哄然大笑，使原告甚感侮辱，依嘉義監獄收容人手冊宣導，宜稱呼受刑人為「同學」，然被告竟以「肉圓仔」稱呼原告，有戲笑原告身材肥胖之歧視意味，被告身為公職人員並非原告朋友，其行為實屬不當亦傷害國家威信，因此造成原告精神疾病加劇，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
三、被告則以：原告僅空言指摘被告於111年11月期間以綽號稱之，並無明確指出事實發生時點，顯與民法第197條所規範知悉原則不符，且原告羅織本案並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其起訴係基於惡意及不當目的，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第8款之規定，應裁定駁回。再者，被告從事矯正工作近20年，均秉持耐心關懷受刑人，並以尊重溝通方式辦理矯正工作，原告所言內容空泛或係陳述虛擬事實，在無具體客觀事證下，其所述自屬無據等語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被告曾於111年11月某日約下午2時，在嘉義監獄空中大學日間教室，使用嘉義監獄設備廣播：「3797肉圓仔會客」等情，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對上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原告未對此舉證以實其說，尚難憑採。又縱使被告曾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場合，以「肉圓仔」稱呼原告，審酌十四工廠之組長與其他受刑人也曾經以「肉圓仔」稱呼原告(見本院卷第65-66頁)，應認為是他人給原告取的綽號，而無藉此羞辱或貶低原告的意思。原告雖因被如此稱呼感到不快，惟「肉圓仔」一詞尚未達到貶低原告人格的程度，難認原告之名譽、人格及在社會上之評價因此受到貶抑。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其進而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20萬元，即無依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